
 

关于继续组织开展 1+X 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

书考核站点遴选工作的通知 

各试点院校： 

2021年 3月 11日，北京鸿科经纬科技有限公司确定了 794家

试点院校成为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（已在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公示），参与证书考核评价实施工

作。根据《关于推进 1+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职成厅

函〔2019〕19号）文件要求和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整体

工作安排，拟继续遴选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，

请各试点院校积极申报，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条件 

1. 申报秉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按照自愿申报、相关单

位推荐、培训评价组织审核程序予以认定。 

2.申报单位须为省厅备案的试点院校，已经开设网店运营推广

相关课程（专业），具有相关职业技能认证考评工作经验。 

3. 申报单位须具备开展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的

管理团队、场地和设施设备等，具体要求见《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考场条件》(附件 1)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申报单位按照考核站点遴选要求自愿申报，提交如下支撑材料



（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和法人代表签章（字）。 

1.《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申请表》（附件

2）。 

2.申报单位的考核场地环境以及配套设施设备的照片。 

三、申报流程 

申报单位按照考核站点遴选标准要求，填写《网店运营推广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申请表》，然后登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

管理服务平台-试点院校业务平台（https://vslc.ncb.edu.cn）

“考试管理-考点申报”模块，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，并在“其他佐

证材料”处上传《网店运营推广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站点申请

表》、考核场地环境以及配套设施设备的照片。 

鸿科经纬将组织技术专家分批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审核结果

将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自动生成，申报单位自行

登录查看，鸿科经纬不再进行名单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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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时间 

申报系统持续开放，请计划组织学生考试的试点院校不晚于考

试报名开始前 7天通过教育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管理服务平台

（https://vslc.ncb.edu.cn）-试点院校业务平台-考核站点申报栏

目进行申报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考核站点申报过程性如有任何疑问，请拨打各地区负责人联系

电话或服务热线 4000077890，将有专门工作人员解疑答惑协助完成

考核站点申报。 

 

北京鸿科经纬科技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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